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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4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1-833） 

李委員就調整電價決策過程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考量電價須合理反映成本，且國內電價長期偏低，不利節能減碳等因素，台電公司於 3 月 30

日提送電價合理化方案，經濟部於 4 月 11 日召開「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會」討論，並以「

合理價格、節能減碳、照顧民生」3 原則審視，原方案已符上開原則，該部爰於 4 月 13 日同

意台電公司提案內容，並由該公司辦理公告。 

二、政府關切民眾感受並順應民意，採三階段緩和漸進方式執行電價合理化方案，且對每月用電

330 度以下住宅及小商家之電費維持原價不調整；另離峰電價調幅也從 62%降為 50%。 

三、臺灣地區 99.4%的能源倚賴進口，當電力生產成本高於售價時，實有調整之必要，且多數民眾

亦支持「使用者付費」原則，為回應社會要求及考量民眾觀感，故將原電價合理化方案修正

，改採緩和漸進之三階段調漲，讓民眾和企業有更多調適時間。 

（九十一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針對拉攏美日之外具相同戰略意義之

友國，如印度、越南及菲律賓等，低調且實質的擴大進行各項

安全議題的合作，藉以凸顯臺灣的戰略價值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4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1-834） 

有關李委員針對拉攏美日之外具相同戰略意義之友國，如印度、越南及菲律賓等，低調且實

質的擴大進行各項安全議題的合作，藉以凸顯臺灣的戰略價值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近 10 年亞太地區發展「綜合性安全」（Comprehensive Security）的概念，亞太地區國家逐漸

體認到，在全球化的潮流下，各區域、各國之間的經濟互動愈見密切，國家安全與區域安全

，已無法將經濟、社會因素排除在外，安全問題不單靠軍事力量，而必須透過國際間多面向

的合作方式來維繫，包括經濟、社會、環境與文化互動。因此，臺灣必須進一步擴大其在亞

太與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籌碼，增強臺灣在亞太地緣經濟發展趨勢中的重要性。 

二、馬總統上任以來推動「活路外交」政策，即係以「壯大台灣、連結亞太、佈局全球」作為全球

性戰略思維，其基本精神就是因應全球化、中國大陸經濟興起，以及亞太經濟新的整合分工

，讓台灣建構一個強而有力，能發揮自主性、維護主權及經濟安全的戰略地位。 

三、外交部向來重視我與亞太鄰近國家之關係，馬總統推動「活路外交」以來，我與各國在現有良

好基礎上，以務實態度，繼續加強與菲律賓、印尼、泰國、馬來西亞及越南等國之經貿、勞

務、觀光、教育、文化等領域之實質關係，雙方並舉行相關部長級會議。另外交部更於 98 年

1 月設立「東協小組」，積極謀求發展與東協各會員國之關係。 

四、外交部近年來亦積極推動與區域內的重要國家洽簽「經濟合作協議」（ECA），以建立更密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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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經濟合作關係。繼我與新加坡展開洽簽「經濟夥伴協議」（ASTEP）正式談判後，我與紐

西蘭已進入共同研究洽簽「經濟合作協議」（ECA）可行性之階段。另我與印尼智庫已完成雙

方洽簽「臺印尼經濟合作協議」共同研究案。 

五、此外，我與印度在雙方高層互訪、經貿、教育等實質關係已有明顯增進，我並於上（100）年

與印度簽署「關務互助協定」及「避免雙重課稅協定，並洽獲印度政府同意我在該國南部塔

米納杜（Tamil Nadu）省首府清奈（Chennai）市設立辦事處。 

六、我與菲律賓於上年 3 月就洽簽「臺菲刑事司法互助協定」及「臺菲共同打擊犯罪協定」達成共

識。另連結台北、東京、首爾及上海的「東北亞黃金航圈」已於本（101）年 4 月 30 日完成

，有助於強化東北亞主要城市間之實質交流。 

七、外交部將在既有基礎上，繼續發展與亞太具相同戰略意義之友國，建立經濟合作、政治對話機

制，藉由多邊及雙邊關係，進行各項安全議題的合作，以強化我安全機制。 

（九十二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審慎處理物價波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4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9-646） 

吳委員就審慎處理物價波動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行政院已成立「穩定物價小組」，經濟部亦組成「重要商品及原物料市況監理小組」以掌握重

要原物料及民生商品之供需變化，並於必要時採取相關措施。另經濟部「重要商品及原物料

市況監理小組」自本（101）年 4 月 12 日起，每週召開會議以即時掌握物價變化、強化相關

作為及因應措施，並協助平抑物價。相關措施如下： 

(一)增加對國內民生商品查價頻率，以瞭解價格變動情況，並協調業者配合穩定物價；如發

現價格異常波動或有不法囤積、哄抬等行為，將轉請公平會及法務部加強查緝。 

(二)臺糖公司小包裝沙拉油及民生用糖持續維持市場最低價，以落實照顧民生原則。 

(三)為主動瞭解業者問題及需求，將於全省舉辦現場說明會，並提供相關節能輔導及優惠貸

款資訊，協助業者降低經營成本，共同維持物價穩定。 

二、近期國內油電價格上漲，央行為防杜通膨預期，加強進行公開市場操作，收回市場餘裕資金，

本年 3 月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降至 95 億元；並引導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由本年 3 月 26 日之

0.399%升至 4 月 26 日之 0.505%。另對媒體報導豪宅價格飆漲，央行於本年 4 月 23 日邀集 9

大行庫研商加強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事宜，以防範業者哄抬房價，帶動通膨預期。未來央行

將持續密切注意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，採行妥適之貨幣政策，以維持物價穩定，並協助

經濟成長。 

（九十三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核二廠螺栓斷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